
其他类权力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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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

目

子

项

1
其他

类

审计监

督权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第十八条至第三十条 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 第五十一条

【行政法规】《审计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571 号）第七条 第十九条 第五十四条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国发〔2014〕48 号）第二条（三）（六）

款 第六条（十九）款

【规范性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

意见>及其相关配套文件》(中办发〔2015〕58 号)第二条(七)款和附件《关于实行审计全覆盖

的实施意见》第七条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的意见》(晋政发〔2012〕

11 号)第(三)条 第(五)条

【规范性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厅

字〔2017〕39 号)第二条 第三条

【规范性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

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中办发〔2019〕45 号）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规范性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党委<党组>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厅字〔2017〕

32 号)第十一条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发

〔2013〕88 号)第九条 第四款

【规范性文件】国家版权局《关于贯彻落实<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国

版发〔2014〕6 号)第六条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7〕

39 号)第(二)款 4 项

1.计划责任:审计机关按照法定程序编制年度审

计项目计划，由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提交省委

审计委员会审议审定后，下达执行年度审计项目

计划。2.实施责任:审计机关项目计划执行处室按

照法定程序组成审计组，制发审计通知书，开展

审计调查，编制审计实施方案，采取检查、调查、

查询等方法取得审计证据，编制审计记录;审计组

组长审核确认审计工作底稿、审计证据等，确认

审计目标是否实现。3.审计终结责任:审计组起草

审计报告等审计结论性文书，按规定程序征求被

审计对象意见;项目计划执行部门、审理部门对代

拟的审计报告等审计结论文书、审计工作底稿、

证据进行复核、审理(审计执法审核)；审计业务

会议审定审计报告等审计结论文书，特殊情况

下，经审计机关主要负责人授权，可以由审计机

关其他负责人审定审计结论文书。根据法律法规

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向省委审计委员会、省政府

等有关部门报送报告，依法向社会公布审计结

果。4.监督执行和整改责任:审计机关应当在规定

整改期限内，检查审计报告、审计决定等执行情

况;在审计工作结束后，要按照审计项目档案管理

规定，及时归档。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审计法》第三十六条 第四

十条 第四十五条

《审计法实施条例》（国务

院令第 571 号）第五十条 第

五十四条

《国家审计准则》（2010 年

审计署令第 8 号）第二十六

条 第 四十 一条 第 四十 四

条 第 五十 四条 第 五十 五

条 第 五十 七条 第 八十 三

条 第 九十 三条 第 九十 四

条 第一百零九条 第一百三

十二条 第一百四十七条 第

一百六十五条 第一百八十

八条

《审计机关审计听证的规

定》（2000 年审计署令第 1

号）第三条

《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

作的意见》（国发〔2014〕

48 号） 五 （十四）（十五）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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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

类

社会审

计机构

审计报

告核查

权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第三十三条

【行政法规】《审计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571 号）第二十七条

1.发现取证责任：审计实施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对社会审计

机构为被审计单位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进行核查并送达核查

通知书。2.核查责任：项目计划执行部门，安排项目审计人员

或者相关专门人员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对社会审

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进行核查。依照法定程序对社会审计机

构出具的相关报告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等情况进行

核实和检查，取得审计证据，作出审计记录并审核。审计组提

出审计报告，就涉及反映核查情况和核查结果事项征求被核查

社会审计机构的意见。3.处理责任:按规定程序进行复核、审理，

并提请审计机关业务会议审定后，出具审计报告。对依法应当

处理、处罚的，向被核查社会审计机构送达核查结果和处理决

定并按照规定检查整改落实情况。对社会审计机构及其相关人

员违法违规和执业准则等情况，按照问题类别、规定程序，分

别向有关主管机关送达移送处理书。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向社

会公布对社会审计机构相关审计报告核查结果。4.其他：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审计法》 第三十三条 第

四十二条

《审计法实施条例》（国务

院令第 571 号）第二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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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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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内部审

计工作

指导监

督权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第三十二条

【行政法规】《审计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571 号） 第二十六条

【部门规章】《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2018 年审计署令第

11 号） 第二十三条

1.指导责任：每年下发内部审计工作要点，指导和监督内部审

计工作开展。2.监督责任：起草有关内部审计工作的法规草案。

制定有关内部审计工作的规章制度和规划。推动单位建立健全

内部审计制度。指导监督内部审计职责履行情况，检查内部审

计业务质量。指导内部审计自律组织开展工作等。对内部审计

制度建设和内部审计工作质量存在问题的，应当监督单位内部

审计机构及时进行整改，并书面报告整改情况。3.其他：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国家审计准则》（2010 年

审计署令第 8 号）第二十六

条

《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

作的规定》（2018 年审计署

令第 11 号）第二十三条至

第二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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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

类

审计处

理权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第四十九条 第五十

条 第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审计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571 号）

第四十条

【行政法规】《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第二条

1.发现取证责任：审计机关派出审计组在审计实施过程中，发现被审计单位

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应当取得适当、充分的审计证据，编

制审计记录。2.审核责任：审计现场结束后，审计机关派出审计组应当审核

审计证据的适当性、充分性，提出对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意见,并写入审计

报告，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审计组应当认真研究、讨论被审计单位反馈意

见，提出采纳或不采纳意见，并作出说明，同时起草审计决定书。3.决定责

任：项目计划执行部门应当对审计组起草的审计报告、审计决定书等进行复

核；审理部门应当在复核的基础上，对审计组起草的审计报告、审计决定书

等进行审理。审计机关根据审核、复核、审理情况，召开审计业务会议审定

审计组代拟的审计报告、决定、移送处理书；特殊情况下，经审计机关主要

负责人授权，可以由审计机关其他负责人审定。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

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在法定职权范围内采取处理措施；对被审计单位所

执行的上级主管部门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规定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

触的，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纠正建议；对依法应当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向

有关主管机关、单位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对依法应当由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处罚的，移送有关主管机关；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4.送达执行责任：

按规定时间和程序送达审计报告、审计决定、审计移送处理书。5.监督执行

和整改责任：审计机关应当在规定整改期限内，检查审计决定等执行情况；

被审计单位不执行审计决定的，审计机关应当责令限期执行；逾期仍不执行

的，审计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建议有关主管机关、单位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审计法》第三十九条 第四

十三条 第四十五条 第五十

四条 第五十五条

《国家审计准则》（2010 年

审计署令第 8 号）第八十三

条 第八十四条 第一百三十

二条 第一百三十七条 第一

百三十九条 第一百四十二

条 第一百四十四条 第一百

四 十 六 至 第 一 百 四 十 八

条 第一百五十条 第一百六

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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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

类

查询被

审计单

位及被

审计单

位以个

人名义

在金融

机构的

账户存

款权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三十七条 第二款 第

三款

【行政法规】《审计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571 号）第

三十条

1.发现责任:审计监督过程中或接到举报，需要查询被审计单位在金融机构的

账户，或者有证据证明被审计单位以个人名义存储公款的，审计机关予以审

查,决定进一步核查。2.受理责任：制作协助查询单位账户通知书或者协助查

询个人存款通知书。查询被审计单位账户的，按照审批流程报请审计机关负

责人批准签发；查询个人账户的，按照审批流程报请审计机关主要负责人批

准签发。审计机关派出两人以上的审计调查组到银行查询情况。3.银行协查

责任：审计人员持协查通知书实施查询，对相关资料进行抄录、复印、照相，

但不得带走原件。取得有关证明材料且注明来源，并由相关金融机构盖章。

对上述接收的资料涉密的，要严格按照保密管理规定进行管理。4.其他：法

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

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

第二十二条

《审计法实施条例》（国务

院令第 571 号）第三十条

《关于审计机关查询被审

计单位在金融机构账户和

存款有关问题的通知》（审

法发〔2006〕67 号）第二

条至第四条 第六条 第七条


